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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树立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落
实单位消防安全责任，提高消防监督抽查的针对性，
根据《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 120 号）及总
队、支队相关规定，结合辖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在开化县人民政府和开化县公安局的领导下，

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针对消防安全方面
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充分考虑可能发生的
各种不稳定因素，结合实际，制定详细的、针对性强、
可操作性强的消防监督抽查方案， 确保各项防火措
施落到实处，杜绝群死群伤重大恶性火灾事故的发生。

二、工作目标
进一步树立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落实单

位消防安全责任，强化各单位管理自主、隐患自查、责
任自负的社会化消防意识，有效控制和消除社会面上
的火灾隐患。 进一步加大消防宣传和教育力度，增强
群众消防法制观念，提高全社会防御火灾的能力。

三、抽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浙江省消防条例》、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浙江省公安厅关于印发《浙江
省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检查实施办法》的通知（浙公
通字〔2012〕156 号）。

四、抽查时间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五、消防监督抽查的重点内容
（一）抽查对象：
辖区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有固定场

所且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
（二）抽查内容：
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

查，应当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检查下列内容：
1. 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

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公众聚集场所是否通过投
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2. 建筑物或者场所的使用情况是否与消防验收
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确定的使用性质相符；

3.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4.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组织

维修保养，是否完好有效；
5.电器线路、燃气管路是否定期维护保养、检测；
6.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

火分区是否改变，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7.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员工消防安全

教育培训，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8.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是否

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9.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

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10.其他依法需要检查的内容。
对人员密集场所还应当抽查室内装修材料是否

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
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
况的监督抽查，除检查上述内容外，还应当检查下列
内容：

1.是否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
2.是否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3.是否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4.是否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还

应当检查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中承担灭火和组
织疏散任务的人员是否确定。

六、工作任务
根据本地区火灾规律、特点及结合重大节日、重

大活动等消防安全保卫工作需要，组织监督抽查，对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监督检查每年不少于一次， 非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抽查比例不低于 10%；年内，每名消
防监督员抽查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不少于 36 家、非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不少于 12 家。 公安派出所专（兼）
职消防民警、社区（责任区）民警对居民住宅区的物
业服务企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监督检查或
业务指导每半年不少于 1 次， 每人每月检查单位不
少于 6 家（其中重点对象每月不少于 3 家，出租房屋
不少于 1 家，其他单位不少于 2 家）。

开化县公安消防大队
2017 年 1 月 3 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机关、团体、企
业、 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 61 号令）
和《浙江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 等相关规
定，现将 2017 年度开化县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调整情
况公告如下：

一、继续列管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107 家）
（一）商场（市场）、体育场（馆）、会堂、宾馆（饭

店）、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37 家)
1.开化利群商贸有限公司（解放街店）
2.开化利群商贸有限公司财富广场分店
3.衢州东方商厦有限公司开化购物中心
4.开化县凯阳家电有限公司
5.开化县金贸服饰大卖场
主管部门：县商务粮食局和属地政府
6.开化县商贸城（管理委员会）
主管部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属地政府
7.开化县体育馆
主管部门：县体育局和属地政府
8.开化县文化艺术中心
9.开化东方大酒店有限公司
10.浙江衢州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化分公司
11.开化利群商贸有限公司商务酒店
12.开化县滨江圣地大酒店有限公司
13.开化县英伦名廷酒店有限公司
14.开化县开阳饭店
15.开化简爱风尚酒店
16.开化大酒店有限公司
17.开化皇庭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18.开化华埠大酒店有限公司
19.开化华埠利群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20.开化时代电影大世界有限公司
21.开化县七彩乐娱乐会所
22.开化县天长歌舞厅
23.开化县泡泡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4.开化县金碧辉煌夜总会
25.开化县花样年华歌舞厅
26.开化县皇家娱乐会所有限公司
27.开化咏乐汇娱乐有限公司（财富店）
28.开化咏乐汇娱乐有限公司（南湖店）
29.开化县龙峰网吧
30.开化县自由舰娱乐会所
31.开化县海蓝云天休闲浴场
32.开化县红馆足浴店
33.开化利璟文化艺术酒店有限公司
34.开化国际大酒店
35.开化魅力星座娱乐有限公司

36.开化正杰网络有限公司（豆豆网咖）
37.浙江亿佰佳餐饮有限公司（A9 咖啡厅）
主管部门：县文化旅游局和属地政府
（二）医院、养老院和寄宿制的学校、托儿所、幼

儿园（9 家）
38.开化县人民医院
39.开化县中医院
40.开化县第二人民医院
41.开化县颐养乐园养老院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和属地政府
42.浙江省开化中学
43.开化县第一初级中学
44.开化县第二初级中学
45.开化县天地外国语学校
46.开化县华埠中学
主管部门：县教育局和属地政府
（三）国家机关（3 家）
47.开化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48.开化县人民检察院
49.开化县人民法院
（四）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邮政、通信枢纽(5 家)
50.开化县广播电视总台
主管部门：县委宣传部
51.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浙江省开化县分公司
52.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化分公司
53.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开化分公司
54.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开化县分公司
主管部门：县经信局和属地政府
（五）公共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

具有火灾危险性的文物保护单位（2 家）
55.衢州醉根艺品有限公司
56.开化县档案馆
主管部门：根宫佛国管理委员会
（六）发电厂（站）和电网经营企业(1 家)
57.国家电网浙江开化县供电公司
（七）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充装、储存、供

应、销售单位(29 家)
58.浙江开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59.衢州凯瑞科技有限公司
60.浙江正荣香料有限公司
61.浙江普康化工有限公司
62.开化华茂化工有限公司
63.浙江开化万安缘化工有限公司
64.开化衢盛化工厂
主管部门：县经信局和属地政府
65.衢州三彩漆业科技有限公司

66.开化国邦化工有限公司
67.浙江胡涂硅树脂有限公司
68.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9.开化县烟花土产日杂有限公司
70.开化昌顺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属地政府
71.开化县巨能燃气有限公司
72.开化县鑫顺燃气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县住建局和属地政府
73.中石油浙江开化根博园加油站
74.中石油浙江开化张家加油站
75.中石化浙江开化城关加油站
76.中石化浙江开化岙滩加油站
77.中石化浙江开化华丰加油站
78.中石化浙江开化高韩加油站
79.中石化浙江开化皇岸加油站
80.中石化浙江开化马金加油站
81.中石化浙江开化下庄加油站
82.中石化浙江开化青山加油站
83.中石化浙江开化金三角加油站
84.中石油浙江开化杨林加油站
85.中石油浙江开化石田加油站
86.开化县星口加油站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县商务粮食局和属地政府
（八）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企业（3

家）
87.开化河星鞋业有限公司
88.开化县香乡门业有限公司
89.浙江华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属地政府
（九）高层公共建筑、地下铁道、地下观光隧道，

粮、棉、木材、百货等物资仓库和堆场，重点工程的施
工现场（1 家)

90.开化县地税稽查大楼
主管部门：县地税局
（十）其它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火

灾可能造成人身重大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单位
（17 家）

91.浙江开化元通硅业有限公司
92.浙江省开化七一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县经信局和属地政府
93.开化县烟草公司
94.浙江矽盛电子有限公司
95.开化县华友单晶硅有限公司
96.开化县海峰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97.浙江甲壳虫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98.浙江硅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属地政府
99.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
100.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
10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
10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
103.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开化

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104.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开化支行
105.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开化支行
106.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07.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县支行
主管部门：银监会开化办事处
二、2017 年新增加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15 家）
（一）商场（市场）、宾馆（饭店）、体育场（馆）、会

堂、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12 家）
1.开化白玫贵足浴店
2.开化蜜思网吧
3.开化县驿动网络有限公司
4.衢州信实高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5.开化县芹阳足浴中心
6.开化县东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7.开化县新风网吧
8.开化县都唛量贩 KTV
9.开化龙卷风网咖
10.开化县零点网吧
11.开化银恋足浴店
12.开化盒子网吧
主管部门：县文化旅游局和属地政府
（二）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充装、储存、供

应、销售单位（2 家）
13.开化县华埠镇东岸区块加油站
14.开化交通加油站
主管部门：县商务粮食局和属地政府
（三）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1 家）
15.开化县交通实业有限公司（开化汽车南站）
主管部门：县交通运输局和属地政府
三、2017年不再列管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6家）
1.开化县新世纪网吧（已停产停业）
2.浙江泰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停产停业）
3.开化天目硅科技有限公司（已停产停业）
4.开化县长途客运公司（更改单位名称）
5.开化县金帝游艺厅（已停产停业）
6.开化圆圆动漫城（已停产停业）

开化县公安消防大队
2017 年 1 月 3 日

为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浙江
省消防条例》赋予的职责，及时掌握社会面上存在的
主要消防安全问题， 督促社会单位做好消防安全管
理工作，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改正消防违法行为，依
法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 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
故的发生，根据《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公安部令 61 号)、《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
安部令第 120 号）,�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我大队组织防火监督人员对辖区范围内的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和非重点单位进行了消防监督抽查，
现将抽查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开展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的监督检查和非重点单位的监督抽查。 重点单位
的监督抽查是公安消防机构依据公安部 73 号令、公
安部 119 号令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消防监督检
查职责的基本形式， 经调整，2016 年度大队辖区共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113 家。 根据《消防监督检查规
定》（公安部令第 107 号）及其配套制度的有关规定，
年初，大队制定了《2016 年度消防监督抽查方案》，
明确了抽查的程序、数量、对象，认真分析各阶段的
火灾规律、特点，结合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整治，有
效地组织实施， 圆满完成了全年的消防监督抽查任

务。今年，大队共检查单位 2237 家（次），监督抽查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 942 家（次）， 非重点单位 1295 家
（次），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1912 份，办结行政处
罚案件 80 起，责令三停 20 家，罚款 24.18 万元，有
力地打击了社会面上消防违法行为， 整治了一大批
消防安全隐患。

（二）认真做好重大节日及重要时期的消防安全
保卫工作。 在元旦、春节、元宵、中秋、国庆、圣诞等重
大节日及“两会”、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G20 峰会
安保活动期间，认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监督检查，全
力做好消防安全保卫工作；积极开展夏季消防检查、
冬春火灾防控、居住出租房消防安全综合整治、消防
控制室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
专项整治、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治理、电气火
灾防范专项整治、 居住出租房整治消防安全专项治
理、消防安全“护航”系列行动等专项工作，前后共 21
次提请县政府、公安局、安监局、民政局等部门组成
联合检查组，对辖区社会福利机构、人员密集场所、
出租房及合用场所进行了消防安全检查， 并对辖区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户籍化”管理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取得了一定成效。确保了节日和重要时期的消防安全。

（三）积极开展隐患治理，督促整改重大火灾隐
患。 经排查发现开化县远兴机械有限公司、开化县苏

庄敬老院、 浙江升龙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等 3 家单位
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大队及时报开化县公安局提请
开化县人民政府进行挂牌督办。 经过政府、部门、隐
患单位三方的共同努力，至 12 月底，3 家重大火灾隐
患单位均整改完毕并销案摘牌。

二、监督抽查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上， 各重点单位总体上能够按照消防法律

法规的要求，从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消防安全管理、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 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和演
练等方面进行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并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但从监督抽查的情况看，我县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仍存在着诸多方面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单位消防安全重视程度不一，责任主体意
识不强。 一些单位和业主没有正确处理好消防安全
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重效益轻安全的观念还较严重，
没有将加强消防投入变成自觉行为， 把消防安全列
入到日常工作议程，真正树立安全责任主体意识，自
觉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二）“户籍化”工作开展不够规范。 在对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进行消防监督抽查中，部分单位对“户籍
化”工作不够重视，存在工作开展不及时，事后补录
和乱录的现象。

（三）建筑消防设施完好率不高。 个别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消防设施缺失、 损坏， 灭火器数量配置不
足、失效，选型不符合要求等现象较为普遍。 尤其是
设有自动消防设施的重点单位， 普遍存在未定期对
固定消防设施开展维护、检测，火灾自动报警体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存在故障不能及时排除的现象。

（四）消防管理组织不建全，档案不规范。 个别重
点单位消防管理主体不明确， 职责不清， 制度不健
全、不落实，无具体负责消防安全的归口管理部门，
人员流动性大，致使单位的消防管理工作无连续性。
部分重点单位存在消防档案建立不规范、 不完整的
情况，一些工作无台帐资料印证。

三、下步工作措施
一是继续推进消防安全“户籍化”管理工作，深

化社会单位“四个能力”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重点单位日常消防监督管理工作。

二是加大对社会单位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
效、封闭安全出口、堵塞疏散通道等违法行为的查处
力度。

三是积极协调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借力推动违
章搭建、建筑消防安全无人管理、行业系统列管单位
消防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的整改。

开化县公安消防大队
2017 年 1 月 3 日

2017年度消防监督抽查方案

2017年度开化县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调整情况公告

关于 2016年度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监督抽查情况的报告


